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关于推荐申报“上海市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及“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毕业生”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时间截点
	材料
	提交形式
	备注

	1
	4月17日
14:00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优秀毕业生推荐遴选申请表》
	电子版
	文件命名：原表名称（姓名）；
电子版发送至：614692145@qq.com

	
	
	相关支持材料
	纸质版
	请按照《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优秀毕业生推荐遴选申请表》中的栏目顺序整理成套（其中科研成果认定时间研究生在读期间），提交至科研科。
1、发表/录用的论文
（1）发表状态（SCI、SSCI、EI收录期刊）
交大徐汇校区新上院图书馆开具的检索证明原件+发表文章全文复印件（导师须在文章正文首页右上角签字）；
（2）发表状态（中文期刊）
期刊封面+目录+发表文章全文复印件（导师须在文章正文首页右上角签字）；
（3）正式录用状态（SCI、SSCI、EI收录期刊）
录用证明（邮件在线打印，导师右上角签字，黄色荧光笔高亮显示“邮件中表达文章已被正式录用”的关键词）+录用稿件全文打印件（导师须在录用证明及全文打印件右上角签字）；
（4）正式录用状态（中文期刊）
录用证明（邮件在线打印，导师右上角签字，黄色荧光笔高亮显示“邮件中表达文章已被正式录用”的关键词）+录用稿件全文打印件（导师须在录用证明及全文打印件右上角签字）；
注：发表（或录用）于《心理学通讯》期刊上的论文与发表（或录用）于《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目录收录期刊，具有同等效力。
2、专利证书证明（须导师在右上角签字）；
3、以第一参与人承担科研项目
项目批件或任务书（黄色荧光笔高亮显示“项目负责人”，导师在批件或任务书右上角签字）；
3、担任班级工作、参与班级活动情况、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证明（须导师在右上角签字）；
4、研究生期间获得校级以上荣誉证明（须导师在右上角签字）；

	2
	待定
	答辩 PPT（3 分钟）
	电子版
	文件命名：优毕生+姓名
电子版发至：614692145@qq.com

	3
	待定
	《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登记表》/《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毕业生登记表》
	纸质版
	通过遴选后填写；
必须用黑色钢笔填写（正反面打印）




[bookmark: _GoBack]备注：疫情期间，同学们的支撑材料，请按表格的顺序扫描为一个pdf上交，导师和科研科的签字和盖章等疫情结束补交。
